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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生毕业管理细则

目的依据及适用范围 为切实规范学校的毕业管理工作，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

量，明确毕业条件，规范毕业流程，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

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管理规定》等法

律、法规和国家相关政策精神，以及《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生学籍管理细则》，制定本细

则。本细则适用于学校各级各类毕业生。

概览图

1.管理机构

学校的毕业管理工作遵循依法管理、过程严控、规范高效、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

教务处负责毕业管理相关规程、请示的起草、修订、解释和执行；向上级教育主管部

门报送毕业生电子数据；负责学校实验、实训、实岗实训和技能、创新大赛等环节的学分

管理、审核与汇总。

学生处负责学校学生在校期间军事训练、综合素质、社会实践等环节的学分管理、审

核与汇总。

创就处(创新创业学院)负责双创、创业孵化等环节的学分管理、审核与汇总；创就处

负责毕业生生源上报及补报、组织毕业生签约，编制就业方案派遣，报到证办理。

二级学院具体负责本院内各级各类毕业生的毕业资格初审、毕业证的领取和发放工

作、安排办理离校相关手续等。

学校其他相关部门：校办公室、计财处、保卫处、后勤处、图书馆、科技处等，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办理学校毕业生的毕业资格审核与毕业离校手续办理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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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一般规定

普通本科基本学制为四年，普通专科基本学制为三年。

实行弹性学制。基本学制为四年的普通本科学生可在 3-6 年内完成学业，基本学制为

三年的普通专科学生可在 3-5 年内完成学业；学生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延长或缩短在校

学习时间，但普通专科学生不能在三年基础上缩短在校学习时间。

部分中外合作项目、国家或学校另有规定的层次、种类专业毕业生的学制，以报考当

年学校公布的招生简章为准。

3.正常毕业

3.1 毕业基本条件

(1)政治坚定、在校期间综合素质表现达到学校要求，此项由学生处通过素质表现分

进行管控。

(2)在学制规定年限内，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考试考核合格，并获得毕业

所需相应学分，此项由教务处通过课程学分进行管控。

(3)在学制规定年限内，通过“工学交替、实岗实训”的教学模式，修完实践教学必

修课程与完成选修项目，培养学生的通用能力、专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获得实践教学

体系规定基准学分。此项工作由实践部、学生处、科技处和创就处等主要部门进行管控。

(4)在校期间费用结算。

(5)部分层次或专业毕业时所需满足的其他毕业条件。

3.2 毕业申请程序

(1)学生通过教学管理系统的自助平台随时检索个人的学分获取情况，对照本细则 3.1

的学生毕业基本条件，掌握个人的实时差距情况；有权就个人毕业基本条件中的有关事项

向对应职能处室提出申诉，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各职能处室应在岗位职责和规程范围内

随时为学生顺利学习并获取学分提供途径和便利。

(2)每年 4月底，教学管理系统就学生在校期间是否达到了本细则 3.1 项中规定的毕

业基本条件进行审核、判定与汇总，并通过二级学院对未达成学校毕业基本条件的学生进

行告知。

(3)教务处于 6月的第一周形成《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当年申请毕业名单》，报请学校

主管领导审查批准。

(4)学校主管领导审查批准后，教务处起草关于当年学生毕业的决定，连同《青岛恒

星科技学院当年申请毕业名单》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由校长或校长授权的主管副

校长签发并上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

(5)学校当年的毕业决定，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布，并在毕业典礼上宣读。

(6)学生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办理离校手续，主要包括一卡通、户口迁移、档案邮寄、

党团关系、就业报到证、借阅书籍归还、宿舍清退等相关内容。

(7)未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办理离校手续，由档案室负责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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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校不安排任何的补考或清考，学生需按照《青岛恒星科技学院重修管理细则》

报名参加课程重修并获取学分。

4.延期毕业

学生未能在基本学制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可以申请延期毕业，适当延长学习年限。

学生申请延期毕业后，在校重修如达到学校毕业条件，可在毕业申请期间按照本细则 3.2

的程序规定，申请毕业。

学生在校重修期间，所收取的住宿费用按照重修实际发生的学期进行核计；学籍注册

学费以学年为单位核计，重修课程学费按照实际重修课程的学分数进行核计，标准不变。

学生在校重修期间，不再参加基本学制内的各类奖学金的评定。

教务处于每年 6月，定期处理超过最长学习年限且未获批准继续学习的学生学籍，按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籍管理细则》。

5.毕业证书

毕业证书严格按照招生时确定的学历层次、专业和基本学制填写、颁发。

毕业证书上应当记载和加注以下内容和标识信息：

(1)学生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照片等自然信息；

(2)学生在校学习起止时间、所学专业（方向）、学习形式、学制等学籍信息；

(3)按照国家和学校规定统一编制的毕业证书编号、毕业日期等信息；

(4)校印、校钢印、校长印等学校信息；

(5)其他信息。

毕业证书中毕业时间每年 6月 28 日，毕业典礼时间每年 7月 2日。

6.附则

6.1 结业、肄业等情况，根据《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籍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6.2 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校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施行。

7.变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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